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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一三三號解釋（61.6.9.）

【解釋文】

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所稱「免除其刑」係指因赦免權作

用之減刑而免除其刑者而言，不包括其他之免除其刑在內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刑法第四十七條明定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，或受無期徒刑或有

期徒刑一部之執行，而赦免後，五年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

犯，所謂赦免，經本院院解字第三五三四號解釋係指特赦及免除其刑

者而言，不包括大赦在內。其所稱免除其刑，係指基於赦免權作用之減

刑而免除其刑而言。其他如刑法第二十三條但書、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但

書、第二十六條但書、第二十七條等所規定之免除其刑，既非基於赦免

權之作用而係應依刑事訴訟法諭知免刑之判決，並無徒刑之執行，與

累犯之構成要件無關，自不包括在內。本院上開解釋應予補充釋明。

釋字第一三四號解釋（61.12.1.）

【解釋文】

自訴狀應按被告人數提出繕本，其未提出而情形可以補正者，法院

應以裁定限期補正，此係以書狀提起自訴之法定程序，如故延不遵，應

諭知不受理之判決。惟法院未將其繕本送達於被告，而被告已受法院告

知自訴內容，經為合法之言詞辯論時，即不得以自訴狀繕本之未送達而

認為判決違法。本院院字第一三二○號解釋之蔅應予補充釋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自訴狀應按被告人數提出繕本，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三

項（舊條文第三百十二條第三項）定有明文。其未提出而情形可以補正

者，法院應以裁定限期命其補正，此為以書狀提起自訴之法定程序，如

故延不遵，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（參照同法第三百四十三條準用第二

百七十三條）亦為本院院字第一三二○號解釋之蔅所明示。至自訴狀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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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之送達，屬於法院之職責，法院固應速將繕本送達於被告，惟如有先

行傳喚或拘提之必要者，同法第三百二十八條但書有例外之明文。且如

被告已受告知被訴之內容，案經合法之言詞辯論而為判決時，自亦難以

繕本之未送達而認判決為違法。從而本院院字第一三二○號解釋之蔅

應予補充釋明。

釋字第一三五號解釋（62.6.22.）

【解釋文】

民刑事訴訟案件下級法院之判決，當事人不得聲明不服而提出不

服之聲明，或未提出不服之聲明而上級法院誤予廢棄或撤銷發回更審

者，該項上級法院之判決及發回更審後之判決，均屬重大違背法令，固

不生效力，惟既具有判決之形式，得分別依上訴、再審、非常上訴及其

他法定程序辦理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當事人對於民刑事案件下級法院之判決，不得聲明不服而提出不

服之聲明。上級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四條或刑事訴訟法第三

百六十七條、第三百九十五條之規定，原應予以駁回而竟誤將下級法院

之判決予以廢棄或撤銷發回更審；又當事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並未

提出不服之聲明而上級法院誤予廢棄或撤銷發回更審者，該項上級法

院判決及發回更審後之判決均屬重大違背法令，固不生效力，惟既具有

判決之形式，未確定者得依上訴程序辦理，已確定者得分別依再審、非

常上訴及其他法定程序辦理之。

釋字第一三六號解釋（62.8.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假扣押假處分之執行，得依民事訴訟費用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，

征收執行費，於本案確定執行征收執行費時，予以扣除。本院院解字第

三九九一號解釋應予變更。




